威海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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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对象
[bookmark: _Hlk113277793][bookmark: _Hlk113543403]（一）具有威海市户籍，并有辅助器具适配需求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成年残疾人；
（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未满18周岁的残疾儿童或持有二级甲等以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威海市残疾评定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结果（孤独症儿童诊断评估机构为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0-6岁疑似残疾儿童（诊断结果自出具之日起半年内有效），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威海市户籍；
[bookmark: _Hlk113539384]2.监护人持有本地居住证且持续纳税一年以上；
3.监护人持有本地居住证且连续缴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年以上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
4.监护人持有本地居住证连续三年以上。
优先保障残疾儿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以及重度残疾人获得基本型辅助器具。
二、补贴标准
[bookmark: _Hlk113286418]（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购置《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在对应适配标准内按照实际购买价100%给予补贴，超出适配标准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1）0-17岁残疾儿童；（2）一二级重度残疾人；（3）脱贫享受政策户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残疾人；（4）低保、特困、低保边缘等困难家庭的残疾人。
（二）其他持证残疾人申请《补贴目录》内适配标准≤600元辅助器具的，在对应适配标准内的，按照实际购买价100％给予补贴；超出对应适配标准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申请《补贴目录》内适配标准＞600元辅助器具的，购买价格低于600元的，按实际购买价格100%给予补贴，购买价格超过600元但低于对应适配标准的，在补贴600元基础上，对实际购买价格减去600元的部分按50%给予补贴，其余由个人承担。购买价格高于适配标准时，在补贴600元基础上，对适配标准减去600元的部分按50%给予补贴，单件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800元（含2800元），其余由个人承担。
三、补贴流程
（一）申请。残疾人可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服务窗口向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填写《威海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申请审核表》（附件2，以下简称《申请审核表》）。
（二）受理。区市（开发区）残联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核实受理。对须经评估后适配的辅助器具，要对残疾人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
（三）审核。区市（开发区）残联严格落实“一次办好”要求，在残疾人提出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根据评估意见，做出审核结果，在《申请审核表》中注明辅助器具名称、数量、补贴方式；不予适配的，应载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四）适配。残疾人申请《补贴目录》内实物配置的，由区市（开发区）残联组织辅助器具服务定点机构依据评估结果，适配相应基本型辅助器具，并指导使用。对残疾程度较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服务定点机构应提供入户配送服务；其他残疾人申请的辅助器具，应按合同约定配送至指定地点。辅助器具适配应优先选用标准批量生产的产品，因规格满足不了残疾人需求时，服务定点机构应为服务对象进行个性化改造。
[bookmark: _Hlk113282967]（五）补贴。服务定点机构或残疾人在规定时间内凭发票向区市（开发区）残联申请相应的辅助器具补贴。购置补贴结算和支付方式由各区市（开发区）残联商同级财政部门制定。
（六）回访。服务定点机构负责对适配的辅助器具使用情况进行回访和后续服务。

